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785號

上  訴  人  竹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榮聰       

訴訟代理人  陳守煌律師

被 上訴 人  永川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裘金富                               

訴訟代理人  葉繼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

月26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09年度上字第1598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

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承攬上訴人發包「竹風青庭集合住宅

（下稱系爭建案）新建工程」之水電消防工程（下稱系爭工

程），兩造於民國104年9月25日簽訂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契

約），約定工程總價原為新臺幣（下同）2億2300萬元，嗣

變更為1億7614萬7700元，工程保留款為2230萬元（以上均

含稅）。上訴人於107年3月至108年10月間，已付70％之工

程保留款，依系爭工程付款明細表（下稱付款明細表）編號

28約款，其餘30％之工程保留款，應於公設點交完成或使用

執照取得滿8個月時退還。系爭建案於106年6月29日取得使

用執照，扣除工程罰款93萬5329元後，上訴人尚欠伊工程保

留款575萬4671元（下稱系爭保留款）等情。爰依民法第490

條規定及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求為命上訴人如數給付，

及自109年2月1日（上訴人受催告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

息之判決（原審判決上訴人以系爭工程瑕疵修補費用28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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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元，與被上訴人請求之系爭保留款主張抵銷為無理由部

分，未據聲明不服，及其他未繫屬本院部分，均不予贅

述）。

二、上訴人則以：因被上訴人施工遲延，兩造於105年8月17日另

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06年1

月25日完工，如逾期被上訴人即同意解除合約，放棄合約一

切權利，嗣被上訴人嚴重逾期，自不得請求系爭保留款。況

系爭建案於106年6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被上訴人於滿8個

月後之107年3月1日即得請求給付保留款，卻遲至109年3月5

日始提起本件訴訟，罹於承攬報酬請求權之2年時效，伊得

拒絕給付。又被上訴人施工逾期191日，依系爭契約第19條

約定，應給付伊以系爭契約工程總價2億2300萬元按日千分

之5計算之逾期罰款2億1296萬5000元，以此與被上訴人請求

之系爭保留款抵銷後，伊無須再為給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上開聲明，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駁回其上訴，無非以：

  ㈠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工程總價2億2300萬元嗣變更為1億

7614萬7700元，上訴人已付70％之工程保留款，尚欠保留款

575萬4671元。兩造於105年8月17日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

系爭工程之完工期限為106年1月25日。桃園市政府於106年6

月29日核發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被上訴人未於兩造約定之106年1月25日前完工，依系爭協議

書第10條約定，倘被上訴人逾期完工，其應⑴同意解除合

約、⑵放棄合約一切權利（進場設備及材料所有權、工程價

金請求權、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權利），並⑶同意解除系爭建

案之機電小包合約。依兩造真意，⑵、⑶均屬⑴兩造合意解

除系爭契約後，雙方所負回復原狀義務之特別約定，惟上訴

人自承系爭契約仍存在，其未行使⑴之意定契約解除權，被

上訴人負有繼續施工之義務，自無從認被上訴人放棄⑵系爭

契約之一切權利，始屬公平。依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

「公設點交完成或使照取得滿8個月，退還30％保留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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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開立總價款之1％銀行保固函）」，系爭建案使用執照於1

06年6月29日核發，依前開約定，被上訴人得於107年3月1日

起請求上訴人返還保留款餘欠，而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間寄

送總價款1％之保固支票，並向上訴人之經理請求付款，經

上訴人於同年月31日收受保固支票，足認被上訴人至遲於10

9年1月31日已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保留款，復於請求後之6

個月內即同年3月5日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罹於2年時效情

事。

  ㈢據被上訴人提出系爭建案機電施工總進度表（下稱總進度

表），最末項「完工」之前一項次為「送水送電」，可知

「送水送電」為被上訴人應完成之最後工作，兩造不爭執被

上訴人於106年7月28日完成該項工作，晚於系爭協議書約定

之106年1月25日完工期限，上訴人因而抗辯被上訴人施工遲

延191日，應給付逾期罰款2億1296萬5000元，據以與其應返

還之保留款575萬4671元抵銷，是否有據？經查：

　　1.據桃園市政府水務局（下稱水務局）函及檢附之桃園市污

水下水道申請審查指引手冊，施工廠商申請專用下水道使

用許可，現場會勘要求拆除施工架及清除模板、鋼筋、鐵

釘等雜物，確保現場人員查驗安全。施工廠商未依規定辦

理，水務局將不為查驗。被上訴人於106年1月10日前，完

成系爭建案變更設計前之專用污水下水道（下稱原污水

道）工程，本可申請查驗，因上訴人於同年月20日前仍未

拆除現場施工架，又於同年月17日申請污水道工程之變更

設計，致影響被上訴人原污水道許可申請時程，則106年1

月10日至同年月16日（合計6日）之施工遲延，非可歸責

於被上訴人，自應展延。

　　2.被上訴人完成原污水道工程，於106年1月10日即向桃園市

政府申請污水竣工檢查。綜合證人林文惠（上訴人機電管

理部門協理）、林建邦（被上訴人工務部經理）證述，及

上訴人嗣後申請下水道系統變更設計由順荃環境工程技師

事務所（下稱順荃事務所）黃順田技師所提說明內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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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系爭建案原設計之污水管線出口，與設置在基地外之公

共管線有高低落差，須變更設計增設人孔、抽水馬達及控

制盤等工程，始能連接公共管線之衛生下水道。被上訴人

依約係依照上訴人委託順荃事務所環境工程技師設計之施

工圖施工，其後始發現有高低落差，無法銜接之情，須由

上訴人作下水道系統變更設計，自無從歸責於被上訴人。

是系爭工程於106年1月17日辦理專用污水下水道（下稱污

水道）系統變更設計，至同年3月6日取得污水道使用許可

（期間48日），自應予以展延。

　　3.依系爭工程之工程標單及系爭建案機電施工規範㈣衛浴設

備及配件第1點約款，兩造約定系爭工程之衛浴設備，由

上訴人提供材料後，被上訴人負責安裝。據總進度表記

載，「衛浴設備（業主供料）」於105年10月10日開始施

作，「污水檢查申請及合格証取得」於同年月14日完成，

可知兩造約定上訴人應於取得污水道使用許可（106年3月

6日）之前4日即106年3月2日，提供衛浴設備材料，實則

上訴人遲至同年4月20日始提供材料，則被上訴人自同年3

月2日起至4月19日止（計49日）無法施作，亦無可歸責事

由，應展延工期49日。

　　4.觀之總進度表預定使用執照取得之時程為105年10月21日

至同年11月21日（32日），實際上系爭建案於106年3月6

日即取得污水道使用許可、同年月7日通過檢查，上訴人

於該日取得被上訴人交付之污水道及消防核可文件，翌

（8）日即得申請使用執照，竟遲至同年6月29日始取得使

用執照，是被上訴人自同年3月7日起至同年6月29日（114

日），超出原預定時程（32日）之82日，均非因被上訴人

事由所致遲延，自應展延。

　　依上，以兩造約定完工日為106年1月25日，被上訴人至同年

7月28日實際完工，雖有遲延184日情事，惟依1.至4.所列應

展延工期共185日後，被上訴人並無逾期，上訴人依系爭契

約第19條之約定，主張被上訴人給付逾期罰款2億1296萬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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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以之與被上訴人本件得請求返還之工程保留款575萬46

71元為抵銷，自非正當。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490條、

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請求上訴人給付575萬4671元本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固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

然其認定須合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與證據法則，否則即屬

違背法令。又工程於施工過程中因不同原因影響施工，應以

該定日期間之實際天數分別計算展延工期。然展延期間內，

若不同原因有日期重疊者，自應扣除，不得重複計算。查系

爭工程因1.上訴人遲延拆除施工架，應自106年1月10日至同

年月16日展延工期6日；2.上訴人於同年月17日至同年3月6

日辦理污水道變更設計至取得使用許可，應展延工期48日；

3.上訴人延誤提供衛浴設備材料，自同年3月2日起至同年4

月19日止，應展延工期49日；4.上訴人延誤申請使用執照，

自同年3月7日起至同年6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止（114日），

扣除總進度表所列使用執照取得時程32日（105年10月21日

至同年11月21日），應展延工期82日，固為原審所認定（見

原判決第12-19頁）。然上開各定日期間之天數，1.自1月10

日至16日之實際天數為7日；2.自1月17日至3月6日為49日；

4.自105年10月21日至同年11月21日為32日，自106年3月7日

起至同年6月29日為115日，原審就各項展延實際天數之計

算，已有錯誤；且2、3、4展延期間之日期有所重疊，應予

以扣除。原審未詳查細究，合計各項展延天數為185日，遽

謂被上訴人未有逾期，上訴人主張逾期罰款之抵銷抗辯全部

不可採，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自嫌率斷。而被上訴人

逾期日數及逾期罰款若干，攸關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全部或部

分為正當及其應返還工程保留款數額之判斷，尚待事實審調

查審認，本院無從為法律上判斷。上訴論旨，就原判決關己

不利部分指摘違背法令，聲明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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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蔡  孟  珊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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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785號
上  訴  人  竹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榮聰        
訴訟代理人  陳守煌律師
被 上訴 人  永川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裘金富                               
訴訟代理人  葉繼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26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09年度上字第15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承攬上訴人發包「竹風青庭集合住宅（下稱系爭建案）新建工程」之水電消防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於民國104年9月25日簽訂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工程總價原為新臺幣（下同）2億2300萬元，嗣變更為1億7614萬7700元，工程保留款為2230萬元（以上均含稅）。上訴人於107年3月至108年10月間，已付70％之工程保留款，依系爭工程付款明細表（下稱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其餘30％之工程保留款，應於公設點交完成或使用執照取得滿8個月時退還。系爭建案於106年6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扣除工程罰款93萬5329元後，上訴人尚欠伊工程保留款575萬4671元（下稱系爭保留款）等情。爰依民法第490條規定及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求為命上訴人如數給付，及自109年2月1日（上訴人受催告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判決上訴人以系爭工程瑕疵修補費用28萬3253元，與被上訴人請求之系爭保留款主張抵銷為無理由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及其他未繫屬本院部分，均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因被上訴人施工遲延，兩造於105年8月17日另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06年1月25日完工，如逾期被上訴人即同意解除合約，放棄合約一切權利，嗣被上訴人嚴重逾期，自不得請求系爭保留款。況系爭建案於106年6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被上訴人於滿8個月後之107年3月1日即得請求給付保留款，卻遲至109年3月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罹於承攬報酬請求權之2年時效，伊得拒絕給付。又被上訴人施工逾期191日，依系爭契約第19條約定，應給付伊以系爭契約工程總價2億2300萬元按日千分之5計算之逾期罰款2億1296萬5000元，以此與被上訴人請求之系爭保留款抵銷後，伊無須再為給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上開聲明，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無非以：
  ㈠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工程總價2億2300萬元嗣變更為1億7614萬7700元，上訴人已付70％之工程保留款，尚欠保留款575萬4671元。兩造於105年8月17日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期限為106年1月25日。桃園市政府於106年6月29日核發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被上訴人未於兩造約定之106年1月25日前完工，依系爭協議書第10條約定，倘被上訴人逾期完工，其應⑴同意解除合約、⑵放棄合約一切權利（進場設備及材料所有權、工程價金請求權、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權利），並⑶同意解除系爭建案之機電小包合約。依兩造真意，⑵、⑶均屬⑴兩造合意解除系爭契約後，雙方所負回復原狀義務之特別約定，惟上訴人自承系爭契約仍存在，其未行使⑴之意定契約解除權，被上訴人負有繼續施工之義務，自無從認被上訴人放棄⑵系爭契約之一切權利，始屬公平。依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公設點交完成或使照取得滿8個月，退還30％保留款（同時開立總價款之1％銀行保固函）」，系爭建案使用執照於106年6月29日核發，依前開約定，被上訴人得於107年3月1日起請求上訴人返還保留款餘欠，而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間寄送總價款1％之保固支票，並向上訴人之經理請求付款，經上訴人於同年月31日收受保固支票，足認被上訴人至遲於109年1月31日已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保留款，復於請求後之6個月內即同年3月5日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罹於2年時效情事。
  ㈢據被上訴人提出系爭建案機電施工總進度表（下稱總進度表），最末項「完工」之前一項次為「送水送電」，可知「送水送電」為被上訴人應完成之最後工作，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於106年7月28日完成該項工作，晚於系爭協議書約定之106年1月25日完工期限，上訴人因而抗辯被上訴人施工遲延191日，應給付逾期罰款2億1296萬5000元，據以與其應返還之保留款575萬4671元抵銷，是否有據？經查：
　　1.據桃園市政府水務局（下稱水務局）函及檢附之桃園市污水下水道申請審查指引手冊，施工廠商申請專用下水道使用許可，現場會勘要求拆除施工架及清除模板、鋼筋、鐵釘等雜物，確保現場人員查驗安全。施工廠商未依規定辦理，水務局將不為查驗。被上訴人於106年1月10日前，完成系爭建案變更設計前之專用污水下水道（下稱原污水道）工程，本可申請查驗，因上訴人於同年月20日前仍未拆除現場施工架，又於同年月17日申請污水道工程之變更設計，致影響被上訴人原污水道許可申請時程，則106年1月10日至同年月16日（合計6日）之施工遲延，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自應展延。
　　2.被上訴人完成原污水道工程，於106年1月10日即向桃園市政府申請污水竣工檢查。綜合證人林文惠（上訴人機電管理部門協理）、林建邦（被上訴人工務部經理）證述，及上訴人嗣後申請下水道系統變更設計由順荃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下稱順荃事務所）黃順田技師所提說明內容，可知系爭建案原設計之污水管線出口，與設置在基地外之公共管線有高低落差，須變更設計增設人孔、抽水馬達及控制盤等工程，始能連接公共管線之衛生下水道。被上訴人依約係依照上訴人委託順荃事務所環境工程技師設計之施工圖施工，其後始發現有高低落差，無法銜接之情，須由上訴人作下水道系統變更設計，自無從歸責於被上訴人。是系爭工程於106年1月17日辦理專用污水下水道（下稱污水道）系統變更設計，至同年3月6日取得污水道使用許可（期間48日），自應予以展延。
　　3.依系爭工程之工程標單及系爭建案機電施工規範㈣衛浴設備及配件第1點約款，兩造約定系爭工程之衛浴設備，由上訴人提供材料後，被上訴人負責安裝。據總進度表記載，「衛浴設備（業主供料）」於105年10月10日開始施作，「污水檢查申請及合格証取得」於同年月14日完成，可知兩造約定上訴人應於取得污水道使用許可（106年3月6日）之前4日即106年3月2日，提供衛浴設備材料，實則上訴人遲至同年4月20日始提供材料，則被上訴人自同年3月2日起至4月19日止（計49日）無法施作，亦無可歸責事由，應展延工期49日。
　　4.觀之總進度表預定使用執照取得之時程為105年10月21日至同年11月21日（32日），實際上系爭建案於106年3月6日即取得污水道使用許可、同年月7日通過檢查，上訴人於該日取得被上訴人交付之污水道及消防核可文件，翌（8）日即得申請使用執照，竟遲至同年6月29日始取得使用執照，是被上訴人自同年3月7日起至同年6月29日（114日），超出原預定時程（32日）之82日，均非因被上訴人事由所致遲延，自應展延。
　　依上，以兩造約定完工日為106年1月25日，被上訴人至同年7月28日實際完工，雖有遲延184日情事，惟依1.至4.所列應展延工期共185日後，被上訴人並無逾期，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9條之約定，主張被上訴人給付逾期罰款2億1296萬5000元，以之與被上訴人本件得請求返還之工程保留款575萬4671元為抵銷，自非正當。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490條、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請求上訴人給付575萬4671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固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然其認定須合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與證據法則，否則即屬違背法令。又工程於施工過程中因不同原因影響施工，應以該定日期間之實際天數分別計算展延工期。然展延期間內，若不同原因有日期重疊者，自應扣除，不得重複計算。查系爭工程因1.上訴人遲延拆除施工架，應自106年1月10日至同年月16日展延工期6日；2.上訴人於同年月17日至同年3月6日辦理污水道變更設計至取得使用許可，應展延工期48日；3.上訴人延誤提供衛浴設備材料，自同年3月2日起至同年4月19日止，應展延工期49日；4.上訴人延誤申請使用執照，自同年3月7日起至同年6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止（114日），扣除總進度表所列使用執照取得時程32日（105年10月21日至同年11月21日），應展延工期82日，固為原審所認定（見原判決第12-19頁）。然上開各定日期間之天數，1.自1月10日至16日之實際天數為7日；2.自1月17日至3月6日為49日；4.自105年10月21日至同年11月21日為32日，自106年3月7日起至同年6月29日為115日，原審就各項展延實際天數之計算，已有錯誤；且2、3、4展延期間之日期有所重疊，應予以扣除。原審未詳查細究，合計各項展延天數為185日，遽謂被上訴人未有逾期，上訴人主張逾期罰款之抵銷抗辯全部不可採，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自嫌率斷。而被上訴人逾期日數及逾期罰款若干，攸關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全部或部分為正當及其應返還工程保留款數額之判斷，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本院無從為法律上判斷。上訴論旨，就原判決關己不利部分指摘違背法令，聲明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蔡  孟  珊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785號

上  訴  人  竹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榮聰        

訴訟代理人  陳守煌律師

被 上訴 人  永川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裘金富                               

訴訟代理人  葉繼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

月26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09年度上字第1598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

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承攬上訴人發包「竹風青庭集合住宅

    （下稱系爭建案）新建工程」之水電消防工程（下稱系爭工

    程），兩造於民國104年9月25日簽訂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契

    約），約定工程總價原為新臺幣（下同）2億2300萬元，嗣

    變更為1億7614萬7700元，工程保留款為2230萬元（以上均

    含稅）。上訴人於107年3月至108年10月間，已付70％之工程

    保留款，依系爭工程付款明細表（下稱付款明細表）編號28

    約款，其餘30％之工程保留款，應於公設點交完成或使用執

    照取得滿8個月時退還。系爭建案於106年6月29日取得使用

    執照，扣除工程罰款93萬5329元後，上訴人尚欠伊工程保留

    款575萬4671元（下稱系爭保留款）等情。爰依民法第490條

    規定及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求為命上訴人如數給付，及

    自109年2月1日（上訴人受催告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之判決（原審判決上訴人以系爭工程瑕疵修補費用28萬3253

    元，與被上訴人請求之系爭保留款主張抵銷為無理由部分，

    未據聲明不服，及其他未繫屬本院部分，均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因被上訴人施工遲延，兩造於105年8月17日另

    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06年1

    月25日完工，如逾期被上訴人即同意解除合約，放棄合約一

    切權利，嗣被上訴人嚴重逾期，自不得請求系爭保留款。況

    系爭建案於106年6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被上訴人於滿8個

    月後之107年3月1日即得請求給付保留款，卻遲至109年3月5

    日始提起本件訴訟，罹於承攬報酬請求權之2年時效，伊得

    拒絕給付。又被上訴人施工逾期191日，依系爭契約第19條

    約定，應給付伊以系爭契約工程總價2億2300萬元按日千分

    之5計算之逾期罰款2億1296萬5000元，以此與被上訴人請求

    之系爭保留款抵銷後，伊無須再為給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上開聲明，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駁回其上訴，無非以：

  ㈠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工程總價2億2300萬元嗣變更為1億7

    614萬7700元，上訴人已付70％之工程保留款，尚欠保留款57

    5萬4671元。兩造於105年8月17日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系

    爭工程之完工期限為106年1月25日。桃園市政府於106年6月

    29日核發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被上訴人未於兩造約定之106年1月25日前完工，依系爭協議

    書第10條約定，倘被上訴人逾期完工，其應⑴同意解除合約

    、⑵放棄合約一切權利（進場設備及材料所有權、工程價金

    請求權、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權利），並⑶同意解除系爭建案

    之機電小包合約。依兩造真意，⑵、⑶均屬⑴兩造合意解除系

    爭契約後，雙方所負回復原狀義務之特別約定，惟上訴人自

    承系爭契約仍存在，其未行使⑴之意定契約解除權，被上訴

    人負有繼續施工之義務，自無從認被上訴人放棄⑵系爭契約

    之一切權利，始屬公平。依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公設

    點交完成或使照取得滿8個月，退還30％保留款（同時開立總

    價款之1％銀行保固函）」，系爭建案使用執照於106年6月29

    日核發，依前開約定，被上訴人得於107年3月1日起請求上

    訴人返還保留款餘欠，而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間寄送總價款

    1％之保固支票，並向上訴人之經理請求付款，經上訴人於同

    年月31日收受保固支票，足認被上訴人至遲於109年1月31日

    已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保留款，復於請求後之6個月內即同

    年3月5日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罹於2年時效情事。

  ㈢據被上訴人提出系爭建案機電施工總進度表（下稱總進度表

    ），最末項「完工」之前一項次為「送水送電」，可知「送

    水送電」為被上訴人應完成之最後工作，兩造不爭執被上訴

    人於106年7月28日完成該項工作，晚於系爭協議書約定之10

    6年1月25日完工期限，上訴人因而抗辯被上訴人施工遲延19

    1日，應給付逾期罰款2億1296萬5000元，據以與其應返還之

    保留款575萬4671元抵銷，是否有據？經查：

　　1.據桃園市政府水務局（下稱水務局）函及檢附之桃園市污

      水下水道申請審查指引手冊，施工廠商申請專用下水道使

      用許可，現場會勘要求拆除施工架及清除模板、鋼筋、鐵

      釘等雜物，確保現場人員查驗安全。施工廠商未依規定辦

      理，水務局將不為查驗。被上訴人於106年1月10日前，完

      成系爭建案變更設計前之專用污水下水道（下稱原污水道

      ）工程，本可申請查驗，因上訴人於同年月20日前仍未拆

      除現場施工架，又於同年月17日申請污水道工程之變更設

      計，致影響被上訴人原污水道許可申請時程，則106年1月

      10日至同年月16日（合計6日）之施工遲延，非可歸責於

      被上訴人，自應展延。

　　2.被上訴人完成原污水道工程，於106年1月10日即向桃園市

      政府申請污水竣工檢查。綜合證人林文惠（上訴人機電管

      理部門協理）、林建邦（被上訴人工務部經理）證述，及

      上訴人嗣後申請下水道系統變更設計由順荃環境工程技師

      事務所（下稱順荃事務所）黃順田技師所提說明內容，可

      知系爭建案原設計之污水管線出口，與設置在基地外之公

      共管線有高低落差，須變更設計增設人孔、抽水馬達及控

      制盤等工程，始能連接公共管線之衛生下水道。被上訴人

      依約係依照上訴人委託順荃事務所環境工程技師設計之施

      工圖施工，其後始發現有高低落差，無法銜接之情，須由

      上訴人作下水道系統變更設計，自無從歸責於被上訴人。

      是系爭工程於106年1月17日辦理專用污水下水道（下稱污

      水道）系統變更設計，至同年3月6日取得污水道使用許可

      （期間48日），自應予以展延。

　　3.依系爭工程之工程標單及系爭建案機電施工規範㈣衛浴設

      備及配件第1點約款，兩造約定系爭工程之衛浴設備，由

      上訴人提供材料後，被上訴人負責安裝。據總進度表記載

      ，「衛浴設備（業主供料）」於105年10月10日開始施作

      ，「污水檢查申請及合格証取得」於同年月14日完成，可

      知兩造約定上訴人應於取得污水道使用許可（106年3月6

      日）之前4日即106年3月2日，提供衛浴設備材料，實則上

      訴人遲至同年4月20日始提供材料，則被上訴人自同年3月

      2日起至4月19日止（計49日）無法施作，亦無可歸責事由

      ，應展延工期49日。

　　4.觀之總進度表預定使用執照取得之時程為105年10月21日

      至同年11月21日（32日），實際上系爭建案於106年3月6

      日即取得污水道使用許可、同年月7日通過檢查，上訴人

      於該日取得被上訴人交付之污水道及消防核可文件，翌（

      8）日即得申請使用執照，竟遲至同年6月29日始取得使用

      執照，是被上訴人自同年3月7日起至同年6月29日（114日

      ），超出原預定時程（32日）之82日，均非因被上訴人事

      由所致遲延，自應展延。

　　依上，以兩造約定完工日為106年1月25日，被上訴人至同年

    7月28日實際完工，雖有遲延184日情事，惟依1.至4.所列應

    展延工期共185日後，被上訴人並無逾期，上訴人依系爭契

    約第19條之約定，主張被上訴人給付逾期罰款2億1296萬500

    0元，以之與被上訴人本件得請求返還之工程保留款575萬46

    71元為抵銷，自非正當。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490條、

    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請求上訴人給付575萬4671元本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固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

    然其認定須合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與證據法則，否則即屬

    違背法令。又工程於施工過程中因不同原因影響施工，應以

    該定日期間之實際天數分別計算展延工期。然展延期間內，

    若不同原因有日期重疊者，自應扣除，不得重複計算。查系

    爭工程因1.上訴人遲延拆除施工架，應自106年1月10日至同

    年月16日展延工期6日；2.上訴人於同年月17日至同年3月6

    日辦理污水道變更設計至取得使用許可，應展延工期48日；

    3.上訴人延誤提供衛浴設備材料，自同年3月2日起至同年4

    月19日止，應展延工期49日；4.上訴人延誤申請使用執照，

    自同年3月7日起至同年6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止（114日），

    扣除總進度表所列使用執照取得時程32日（105年10月21日

    至同年11月21日），應展延工期82日，固為原審所認定（見

    原判決第12-19頁）。然上開各定日期間之天數，1.自1月10

    日至16日之實際天數為7日；2.自1月17日至3月6日為49日；

    4.自105年10月21日至同年11月21日為32日，自106年3月7日

    起至同年6月29日為115日，原審就各項展延實際天數之計算

    ，已有錯誤；且2、3、4展延期間之日期有所重疊，應予以

    扣除。原審未詳查細究，合計各項展延天數為185日，遽謂

    被上訴人未有逾期，上訴人主張逾期罰款之抵銷抗辯全部不

    可採，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自嫌率斷。而被上訴人逾

    期日數及逾期罰款若干，攸關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全部或部分

    為正當及其應返還工程保留款數額之判斷，尚待事實審調查

    審認，本院無從為法律上判斷。上訴論旨，就原判決關己不

    利部分指摘違背法令，聲明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蔡  孟  珊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785號

上  訴  人  竹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榮聰        

訴訟代理人  陳守煌律師

被 上訴 人  永川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裘金富                               

訴訟代理人  葉繼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26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09年度上字第15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承攬上訴人發包「竹風青庭集合住宅（下稱系爭建案）新建工程」之水電消防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於民國104年9月25日簽訂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工程總價原為新臺幣（下同）2億2300萬元，嗣變更為1億7614萬7700元，工程保留款為2230萬元（以上均含稅）。上訴人於107年3月至108年10月間，已付70％之工程保留款，依系爭工程付款明細表（下稱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其餘30％之工程保留款，應於公設點交完成或使用執照取得滿8個月時退還。系爭建案於106年6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扣除工程罰款93萬5329元後，上訴人尚欠伊工程保留款575萬4671元（下稱系爭保留款）等情。爰依民法第490條規定及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求為命上訴人如數給付，及自109年2月1日（上訴人受催告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判決上訴人以系爭工程瑕疵修補費用28萬3253元，與被上訴人請求之系爭保留款主張抵銷為無理由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及其他未繫屬本院部分，均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因被上訴人施工遲延，兩造於105年8月17日另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06年1月25日完工，如逾期被上訴人即同意解除合約，放棄合約一切權利，嗣被上訴人嚴重逾期，自不得請求系爭保留款。況系爭建案於106年6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被上訴人於滿8個月後之107年3月1日即得請求給付保留款，卻遲至109年3月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罹於承攬報酬請求權之2年時效，伊得拒絕給付。又被上訴人施工逾期191日，依系爭契約第19條約定，應給付伊以系爭契約工程總價2億2300萬元按日千分之5計算之逾期罰款2億1296萬5000元，以此與被上訴人請求之系爭保留款抵銷後，伊無須再為給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上開聲明，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無非以：

  ㈠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工程總價2億2300萬元嗣變更為1億7614萬7700元，上訴人已付70％之工程保留款，尚欠保留款575萬4671元。兩造於105年8月17日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期限為106年1月25日。桃園市政府於106年6月29日核發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被上訴人未於兩造約定之106年1月25日前完工，依系爭協議書第10條約定，倘被上訴人逾期完工，其應⑴同意解除合約、⑵放棄合約一切權利（進場設備及材料所有權、工程價金請求權、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權利），並⑶同意解除系爭建案之機電小包合約。依兩造真意，⑵、⑶均屬⑴兩造合意解除系爭契約後，雙方所負回復原狀義務之特別約定，惟上訴人自承系爭契約仍存在，其未行使⑴之意定契約解除權，被上訴人負有繼續施工之義務，自無從認被上訴人放棄⑵系爭契約之一切權利，始屬公平。依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公設點交完成或使照取得滿8個月，退還30％保留款（同時開立總價款之1％銀行保固函）」，系爭建案使用執照於106年6月29日核發，依前開約定，被上訴人得於107年3月1日起請求上訴人返還保留款餘欠，而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間寄送總價款1％之保固支票，並向上訴人之經理請求付款，經上訴人於同年月31日收受保固支票，足認被上訴人至遲於109年1月31日已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保留款，復於請求後之6個月內即同年3月5日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罹於2年時效情事。

  ㈢據被上訴人提出系爭建案機電施工總進度表（下稱總進度表），最末項「完工」之前一項次為「送水送電」，可知「送水送電」為被上訴人應完成之最後工作，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於106年7月28日完成該項工作，晚於系爭協議書約定之106年1月25日完工期限，上訴人因而抗辯被上訴人施工遲延191日，應給付逾期罰款2億1296萬5000元，據以與其應返還之保留款575萬4671元抵銷，是否有據？經查：

　　1.據桃園市政府水務局（下稱水務局）函及檢附之桃園市污水下水道申請審查指引手冊，施工廠商申請專用下水道使用許可，現場會勘要求拆除施工架及清除模板、鋼筋、鐵釘等雜物，確保現場人員查驗安全。施工廠商未依規定辦理，水務局將不為查驗。被上訴人於106年1月10日前，完成系爭建案變更設計前之專用污水下水道（下稱原污水道）工程，本可申請查驗，因上訴人於同年月20日前仍未拆除現場施工架，又於同年月17日申請污水道工程之變更設計，致影響被上訴人原污水道許可申請時程，則106年1月10日至同年月16日（合計6日）之施工遲延，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自應展延。

　　2.被上訴人完成原污水道工程，於106年1月10日即向桃園市政府申請污水竣工檢查。綜合證人林文惠（上訴人機電管理部門協理）、林建邦（被上訴人工務部經理）證述，及上訴人嗣後申請下水道系統變更設計由順荃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下稱順荃事務所）黃順田技師所提說明內容，可知系爭建案原設計之污水管線出口，與設置在基地外之公共管線有高低落差，須變更設計增設人孔、抽水馬達及控制盤等工程，始能連接公共管線之衛生下水道。被上訴人依約係依照上訴人委託順荃事務所環境工程技師設計之施工圖施工，其後始發現有高低落差，無法銜接之情，須由上訴人作下水道系統變更設計，自無從歸責於被上訴人。是系爭工程於106年1月17日辦理專用污水下水道（下稱污水道）系統變更設計，至同年3月6日取得污水道使用許可（期間48日），自應予以展延。

　　3.依系爭工程之工程標單及系爭建案機電施工規範㈣衛浴設備及配件第1點約款，兩造約定系爭工程之衛浴設備，由上訴人提供材料後，被上訴人負責安裝。據總進度表記載，「衛浴設備（業主供料）」於105年10月10日開始施作，「污水檢查申請及合格証取得」於同年月14日完成，可知兩造約定上訴人應於取得污水道使用許可（106年3月6日）之前4日即106年3月2日，提供衛浴設備材料，實則上訴人遲至同年4月20日始提供材料，則被上訴人自同年3月2日起至4月19日止（計49日）無法施作，亦無可歸責事由，應展延工期49日。

　　4.觀之總進度表預定使用執照取得之時程為105年10月21日至同年11月21日（32日），實際上系爭建案於106年3月6日即取得污水道使用許可、同年月7日通過檢查，上訴人於該日取得被上訴人交付之污水道及消防核可文件，翌（8）日即得申請使用執照，竟遲至同年6月29日始取得使用執照，是被上訴人自同年3月7日起至同年6月29日（114日），超出原預定時程（32日）之82日，均非因被上訴人事由所致遲延，自應展延。

　　依上，以兩造約定完工日為106年1月25日，被上訴人至同年7月28日實際完工，雖有遲延184日情事，惟依1.至4.所列應展延工期共185日後，被上訴人並無逾期，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9條之約定，主張被上訴人給付逾期罰款2億1296萬5000元，以之與被上訴人本件得請求返還之工程保留款575萬4671元為抵銷，自非正當。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490條、付款明細表編號28約款，請求上訴人給付575萬4671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固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然其認定須合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與證據法則，否則即屬違背法令。又工程於施工過程中因不同原因影響施工，應以該定日期間之實際天數分別計算展延工期。然展延期間內，若不同原因有日期重疊者，自應扣除，不得重複計算。查系爭工程因1.上訴人遲延拆除施工架，應自106年1月10日至同年月16日展延工期6日；2.上訴人於同年月17日至同年3月6日辦理污水道變更設計至取得使用許可，應展延工期48日；3.上訴人延誤提供衛浴設備材料，自同年3月2日起至同年4月19日止，應展延工期49日；4.上訴人延誤申請使用執照，自同年3月7日起至同年6月29日取得使用執照止（114日），扣除總進度表所列使用執照取得時程32日（105年10月21日至同年11月21日），應展延工期82日，固為原審所認定（見原判決第12-19頁）。然上開各定日期間之天數，1.自1月10日至16日之實際天數為7日；2.自1月17日至3月6日為49日；4.自105年10月21日至同年11月21日為32日，自106年3月7日起至同年6月29日為115日，原審就各項展延實際天數之計算，已有錯誤；且2、3、4展延期間之日期有所重疊，應予以扣除。原審未詳查細究，合計各項展延天數為185日，遽謂被上訴人未有逾期，上訴人主張逾期罰款之抵銷抗辯全部不可採，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自嫌率斷。而被上訴人逾期日數及逾期罰款若干，攸關上訴人之抵銷抗辯全部或部分為正當及其應返還工程保留款數額之判斷，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本院無從為法律上判斷。上訴論旨，就原判決關己不利部分指摘違背法令，聲明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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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蔡  孟  珊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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